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

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書
	申請人資料  

	姓  名
	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	學 號
	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日期
	

	本次申請考試之科目（共    科）

	必考科目
	選考科目

	( 語言學
語言教學

語音與音韻
     構詞與句法
語意與語用
(在學滿兩年或以上者，均須於下學期參加必考科目考試)
	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選考：

 1.與研究生博士論文有關之學科（選考範圍以列入本所博士班課程表並為該生曾經選修之學科為限，若博士論文主題改變，則選考科目必須重考）
 2.由學生同時提出書單審核申請，其認定由本所碩博士班學術審查會議通過。

 3.書單應含括選考領域之基本議題。


	在學已滿第    學期
	選考申請序次
 (第一次申請

 (第  次申請

	若必考科目考試成未達70分，請於下學年第一學期修讀碩士班[語言學通論]及[語言教學綜論]兩門必修課
	（博士班研究生於修滿應修學科二分之一學分之次一學期，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。）

	已修學分
	(已修     學分 
(檢附博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

	收件人
	
	收件日期
	

	所長簽章
	


備註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申請與考試日期：

上學期：開學第一週申請，國中小開始寒暑假之次周三考試。 
下學期：開學第一週申請，國中小開始寒暑假之次周三考試。
